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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份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17日、5月18日分别召开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预案的议案》，并于2021年6月11日披露了《关于权益分派实施调整回购股份价格的公告》（编号:

2021-026），于2021年6月16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编

号:2021-027）。

公司已经于2021年5月19日披露了《关于回购股份通知债权人公告》（编号:2021-023）。

截至2022年1月5日，公司完成股份回购37,443,300股，根据回购股份方案用于减少注册资本，本

公司注册资本从145,210.293万元减至141,465.963万元。 因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

涉及工商信息变更现再次通知债权人。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

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

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

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

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包括：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

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

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传真等方式进行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2年8月5日至2022年9月19日，工作日的8:00-17:00，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

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传真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人民大道西段568号

3、联系人：张龙、戴毅清

4、邮政编码：312300

5、联系电话：0575-82027721

6、传真电话：0575-82027720

特此公告。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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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重大长期运输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近日，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境外全资子公司CMES� LNG� Carrier�

Investment� INC.（以下简称“CMES� LNG” ) 与中化石油航运 （新加坡） 有限公司（SINOCHEM�

OIL� SHIPPING� (SINGAPORE)� PTE.� LTD，以下简称“中化航运” ），完成3份《LNG船舶长期运输协

议》及《补充协议》（以下简称“长期协议” ）的签署。

●中化航运为独立第三方，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协议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协议方介绍

1．船东：CMES� LNG，系本公司下属主要从事液化天然气船舶投资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成立于

2007年，注册地址为 80� Broad� Street,Monrovia,� Liberia。

2．租家：中化航运，是中化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在新加坡注册成立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成立于2020

年， 注册地址为：9� TemasekBoulevard，#18-01� Suntec� Tower� Two， 主要从事能源国际运输业

务。

二、长期运输协议主要内容介绍

1.出租船舶：长期协议涉及三艘船舶为本公司在大连船舶重工建造的2+2艘LNG中的三艘。关于建

造LNG船舶投资决策事宜，请见本公司发布的《招商轮船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2[009]。

2.合约期：租船年限不超过30年，期间租家享有多次租期选择权。

3.交船时间：协议涉及三艘船舶预计在2025年至2026年之间交付。

4.货物：液化天然气。

5.运费：双方协商约定运费率，并设运费率调整机制。租期内运费按月结算，以美元结算。三份协议

预计运费总额不高于25亿美元，具体金额由双方协商确定的运费和租家选择的租期确定。

6.适用法律：英国法。

三、审议及签约程序

本公司2022年6月1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LNG运输项目长

期合作协议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签署上述协议，并授权管理层落实。 详情请见本公司发布的《招商轮

船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34]号。

中化航运也已完成内部审批程序。

近日，双方完成了协议签署。

四、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的三份协议，是本公司实施大客户战略的重要体现，有利于公司自营LNG运输业务长期

健康、稳定发展，并为公司后续继续扩大LNG船等清洁能源运输方面的投资提供良好基础。

该长期运输协议的航次开始执行时间预计为2025年下半年，该协议签署对公司2022-2024年度利

润无影响。 协议的执行预计将对公司利润和财务状况持续产生积极和稳定的正面影响。

董事会认为本协议按公平原则协商确定，符合本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五、风险分析

本次签署的运输协议有效期长，协议的长期稳定履行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同时项目最终回报也

受到美元融资利率变化的影响。

六、其他

本公司预计将于近期落实《招商轮船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中涉及的2艘LNG船

舶建造选择权事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5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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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富临精工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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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补偿义务人业绩补偿进展暨

收到部分现金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富临精工” ）分别于2022年8月1日收到补偿义

务人彭澎代表三方支付的现金补偿款190万元，2022年8月3日收到补偿义务人彭澎代表三方支付的现

金补偿款11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彭澎代表三方剩余未偿还本金为1,797.58万元，应付逾期利息

为814.05万元。 公司将继续向未完全履行补偿义务的业绩补偿义务人进行催收，敦促补偿义务人切实

履行业绩补偿承诺。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公司2016年5月17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2016年6月6日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16年8

月5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2016年8月17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及2016年9月1日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的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绵阳富临精工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彭澎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2848号）

核准，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彭澎、彭澍、彭正国、彭云华、刘智敏、西藏融睿投资有限公司、

醴陵市升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新华联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达晨创丰股权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国泰君安格隆并购股权投资基金（上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南高新科技成果转化投资

基金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湖南升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华科技” ）100%股权，并向安治

富、丛菱令、苏州厚扬启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非公开发行不超过55,969,020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的升华科技100%股权，交易价格为210,000万元，其中，

交易对价的73.69%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 交易对价的26.31%以现金方式支付，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6年12月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

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99）、《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等公告。

2016年12月1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资产升华科技100%股权过户至公司名下，相关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成。2016年12月16日，公司完成新增股份登记工作；2016年12月29日，新增股份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一）业绩承诺

公司于2016年5月17日与重大资产重组并购标的升华科技的4名股东彭澎、彭澍、刘智敏、醴陵市

升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华投资” ）（合称“业绩承诺方” 、“补偿义务人” ）签订了《业绩

承诺和补偿协议》。 根据《业绩承诺和补偿协议》2.1和2.2款规定，业绩承诺方同意并承诺，升华科技在

利润承诺期限内（2016年-2018年）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下表所列明的相应年度的净利润：

年度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承诺净利润（万元） 15,200 20,000 26,100

（二）低于承诺业绩的补偿安排

根据《业绩承诺和补偿协议》2.3、2.4、2.5、2.6款规定，低于业绩承诺的补偿安排如下：

甲方应在利润承诺期限内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标的资产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差

异情况，并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升华科技实际实现

的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差额应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确定。

若经审计，升华科技在利润承诺期限内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未能达到当年承诺净利润，甲方将在其

年度报告披露后的5个交易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乙方。

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后的90日内以下述方式补足上述承诺净利润与实际净利润的差额：

甲方将以总价人民币1元的价格按照乙方各自的补偿责任承担比例定向回购乙方持有的一定数量

甲方股份并予以注销，乙方当年应当补偿股份数量按照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当补偿金额/本次交易中的股份发行价格

当期应当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承

诺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交易作价－累积已补偿金额

乙方的补偿责任承担比例为：

序号 补偿责任承担方 承担比例

1 彭澎 50.00%

2 彭澍 29.07%

3 刘智敏 9.62%

4 升华投资 11.31%

合计 100.00%

如乙方应补偿股份时实际持有的甲方股份数量不足应当补偿的股份数量的，乙方应按照各自的补

偿责任承担比例以现金方式向甲方补偿，乙方应当支付的现金补偿按照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当期应补偿的现金金额=（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实际补偿股份数）×本次交易中的股份发行价

格

（三）减值测试和补偿

本协议约定的利润承诺期限届满后的3个月内， 甲方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资产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结果的专项审核报告。 标的资产减值情况应根

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确定。

若经审计，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交易中认购股份的发行价格

+补偿期内已经补偿的现金总额，则乙方应就前述差额部分（以下简称“应补偿金额” ）按照本协议约

定对甲方进行补偿。

前述资产减值差额应扣除在利润承诺期限内标的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

影响。

甲方将在减值测试结果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的5个交易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乙方。 乙方应在接

到甲方通知后的90日内按照本款约定的方式对甲方进补偿：

甲方将以总价人民币1元的价格按照本协议约定的乙方补偿责任承担比例定向回购乙方持有的一

定数量甲方股份并予以注销，乙方应当补偿股份数量按照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应补偿金额/本次交易中的股份发行价格

如乙方应补偿股份时实际持有的甲方股份数量不足应当补偿的股份数量的，乙方应按照本协议约

定的乙方补偿责任承担比例以现金方式向甲方补偿， 乙方应当支付的现金补偿按照以下公式进行计

算：

当期应补偿的现金金额=（应当补偿股份数－实际补偿股份数）×本次交易中的股份发行价格

（四）争议解决

各方之间产生与本协议或与本协议履行有关的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不能通过协

商解决的，任何一方有权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裁决。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一）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7]第ZA12654号《关于绵阳富临

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信会师报字 [2018]第

ZA11375号 《关于绵阳富临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

告》、信会师报字[2019]第ZA13160号《关于绵阳富临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升华科技2016-2018年度业绩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承诺单位 承诺金额 实现金额 差异额 完成率

2016年度 升华科技 15,200.00 15,775.40 575.40 103.79%

2017年度 升华科技 20,000.00 13,330.05 -6,669.95 66.65%

2018年度 升华科技 26,100.00 -106,216.35 -132,316.35 -406.96%

累计数 -- 61,300.00 -77,110.90 -138,410.90 -125.79%

注：实现金额是指经审计的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综上，升华科技2016年实现的净利润大于2016年承诺净利润，完成了2016年度业绩承诺；升华科

技2017年实现的净利润小于2017年承诺净利润，2018年实现的净利润小于2018年承诺净利润，累计实

现净利润为-77,110.90万元，与累计承诺净利润61,300.00万元相差-138,410.90万元，升华科技2017

年度、2018年度以及三年累计净利润均未完成承诺的经营目标。

（二）减值测试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9]第ZA15149号《关于绵阳富临

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减值测试的专项审核报告》。 截至2018年12月31日，重

大资产重组注入标的资产的估值扣除补偿期限内的股东增资、资产捐赠以及利润分配等影响后，标的

资产发生减值251,600.00万元。

（三）业绩承诺未能实现的原因

1、受国家新能源补贴政策调整和行业竞争加剧的双重叠加影响，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游的动力电

池企业普遍出现盈利缩减，并开始降低采购价格压缩成本，从而导致升华科技毛利率有所降低。

2、2017年度、2018年度，升华科技客户集中度较高，对主要客户沃特玛形成了较大金额的应收款

项。鉴于沃特玛出现了实质性经营危机，公司基于实际情况和谨慎原则，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该等应收

款项相应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

四、业绩承诺补偿方案及补偿义务与补偿责任的认定

（一）具体补偿方案

2019年1月，公司就与业绩承诺方彭澎、彭澍、升华投资、刘智敏之间的业绩承诺和补偿事项向中

国贸仲提起仲裁申请，中国贸仲于2019年7月30日作出的（2019）中国贸仲京裁字第1129号《裁决

书》，仲裁庭就申请人（富临精工）与被申请人（第一被申请人：彭澎、第二被申请人：彭澍、第三被申请

人：升华投资、第四被申请人：刘智敏）的业绩承诺和补偿协议争议案作出裁决，主要裁决内容如下：

1、被申请人转让升华科技股权所获得的申请人增发的75,265,323股股票，由申请人以总价人民

币1元的价格回购并予以注销，注销股票按照发行价每股16.46元的价格计算，等额冲抵被申请人对申

请人的补偿债务。 扣减此前已经回购注销的股票后， 本次， 第一被申请人用于回购注销的股票为31,

286,618股，第二被申请人用于回购注销的股票为18,193,061股，第三被申请人用于回购注销的股票

为7,081,495股，第四被申请人用于回购注销的股票为6,019,724股。

2、第一被申请人应于2019年7月31日前向申请人支付现金人民币30,000,000元现金补偿，第四

被申请人应于2019年7月31日前向申请人支付人民币3,200,000元现金补偿。

3、在被申请人履行了上述裁决第1项、第2项后，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补偿义务总额为其转让升华

科技所获得股份及现金对价总额合计人民币1,651,822,956元。 其中，第一被申请人补偿义务总额为

人民币825,827,380元，第二被申请人补偿义务总额为人民币480,202,380元，第三被申请人补偿义

务总额为人民币186,900,084元，第四被申请人补偿义务总额为人民币158,893,112元。

4、在被申请人履行了上述裁决第1项、第2项后，第一被申请人对升华科技享有的债权本金及所产

生的财务费用、 利息和申请人代扣的第一被申请人、 第二被申请人所应缴纳的税费累计人民币203,

459,689.02元，用以冲抵第一被申请人、第二被申请人、第三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现金补偿。

5、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现金补偿所余金额，应以自2019年7月31日起分8期等额向申请人支付，最后

一期于2021年7月31日前付清。

6、被申请人如未能按照约定按时、足额支付现金补偿款，则应以应付未付款项为基数，按每日万分

之三的标准计算向申请人支付资金利息。 被申请人任意一期逾期支付时间超过90天，除向申请人支付

前述资金利息外，申请人有权就全部现金补偿款项及资金利息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7、自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和解协议之日起三年内，第一被申请人、第二被申请人和第四被申请

人不得自己或通过他人自营、兼营与申请人有竞争关系的业务，也不得到与申请人有竞争关系的其他

任何公司、机构任职、工作，不得作出任何干扰升华科技经营、损害升华科技利益的行为。

8、第一被申请人、第二被申请人、第三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全部法律责任和义务，由第一被申请

人、第二被申请人、第三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9、本案仲裁费共计人民币11,883,930元，与申请人向仲裁委员会预缴的仲裁预付金全额冲抵。 若

被申请人未能按期履行义务的，则本案仲裁费由被申请人承担，各被申请人按照各自义务补偿总额占

全部被申请人义务补偿总额的比例计算并给付给申请人。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生效。

（二）裁决书的相关说明

上述裁决书第3项“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补偿义务金额为其转让升华科技所获得股份及现金对价

总额合计人民币1,651,822,956元”系被申请人作为升华科技原股东在重大资产重组后获得的股份及

现金总额， 即本次业绩补偿总金额合计为人民币1,651,822,956元。 裁决书第1项股份回购注销75,

265,323股对应的股份对价1,238,867,217元和第2项第一被申请人和第四被申请人在2019年7月31

日前分别应向申请人支付的30,000,000元和3,200,000元现金补偿， 均包含在业绩补偿总金额1,

651,822,956元中。 综上，补偿义务人股份回购及现金补偿对应的具体应补偿情况如下：

补偿义务人

股份回购

现金补偿金（元） 补偿总额（元）

回购股数（股） 发行价（元/股） 股份对价（元） 承担比例

彭澎 37,628,830 16.46 619,370,535 50.00% 206,456,845 825,827,380

彭澍 21,880,424 16.46 360,151,785 29.07% 120,050,595 480,202,380

升华投资 8,516,103 16.46 140,175,063 11.31% 46,725,021 186,900,084

刘智敏 7,239,966 16.46 119,169,834 9.62% 39,723,278 158,893,112

合计 75,265,323 - 1,238,867,217 100.00% 412,955,739 1,651,822,956

（三）补偿义务与补偿责任

1、补偿义务的确认

上述《裁决书》明确了彭澎、彭澍、升华投资、刘智敏四方分别对富临精工的补偿义务总额，以及现

金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 根据公式计算，四名补偿义务人将按其转让升华科技所获得的股份及现金对

价总额合计1,651,822,956元对富临精工进行补偿，其中，股份对价为1,238,867,217元（对应回购股

数合计75,265,323股），现金对价为412,955,739元；鉴于彭澎、彭澍、升华投资向富临精工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彭澎代表三方回购股数为68,025,357股（其中，彭澎回购股数为37,628,830股，彭澍回购

股数为21,880,424股，升华投资回购股数为8,516,103股），刘智敏回购股数为7,239,966股，彭澎代

表三方应支付现金补偿金额为37,323.24万元，刘智敏应支付现金补偿金额为3,972.33万元。

根据《裁决书》，彭澎代表三方、刘智敏对富临精工现金补偿所余金额为412,955,739元，应以自

2019年7月31日起分8期等额向富临精工支付，最后一期于2021年7月31日前付清。

刘智敏已于2022年6月9日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彭澎代表三方应偿还本金为37,323.24万元，已

补偿本金为35,525.66万元，剩余未偿还本金为1,797.58万元及逾期利息814.05万元尚未补偿。

2、现金补偿责任的确认

（1）连带清偿责任的认定

由于升华投资系由彭澎投资控股，加之彭澎与彭澍系直系亲属之姐弟关系，《裁决书》明确了对于

彭澎、彭澍、升华投资对富临精工的全部法律责任和义务，由彭澎、彭澍、升华投资向富临精工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据此，彭澎、彭澍、升华投资合计应付富临精工的现金补偿，也是三方中任一方应付富临精工

的现金补偿，富临精工可以向三方主张债权，也可以向其中任意一方主张债权。

（2）举证证明补偿责任主体

《裁决书》出具后，公司通过律师催收、设置抵押担保等方式积极向彭澎、彭澍、升华投资催收债

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彭澎、彭澍、升华投资等通过直接支付及第三方代付、以物抵债、债权转让等方

式累计向公司支付业绩补偿现金35,525.66万元，彭澎、彭澍、升华投资合计应付公司现金补偿款项本

金余额为1,797.58万元。

综上，彭澎、彭澍、升华投资三方向富临精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补偿责任主体为彭澎、彭澍、升华

投资三方。 虽彭澎代表三方积极开展现金补偿相关工作，但公司对业绩补偿责任主体及全部当事人的

追偿工作一直在推进。

五、业绩补偿进展情况

（一）股份回购注销情况

公司分别于2018年6月29日和2019年9月16日以1元总价回购四名补偿义务人未完成业绩承诺所

对应的应补偿股份合计12,684,425股和62,580,898股，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股份注销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累计收回并注销补偿股份75,265,323股，占补偿协议

所约定的应补偿股份总数的100%，其中，彭澎回购股数为37,628,830股，彭澍回购股数为21,880,424

股，升华投资回购股数为8,516,103股，刘智敏回购股数为7,239,966股。 股份回购注销的具体情况如

下：

补偿义务人

第一次回购注销股份情况（2018年6月） 第二次回购注销股份情况（2019年9月）

回购股数（股） 回购股数（股）

彭澎 6,342,212 31,286,618

彭澍 3,687,363 18,193,061

升华投资 1,434,608 7,081,495

刘智敏 1,220,242 6,019,724

小计 12,684,425 62,580,898

合计 75,265,323

以上股份回购注销情况详见公司2018年4月17日披露的《关于湖南升华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度业

绩承诺完成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4）、《关于回购升华科技2017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对应

补偿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25），2018年6月30日披露的《关于业绩承诺补偿股份注

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1），2019年8月7日披露的《关于回购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义务

人应补偿股份及其进行现金补偿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82），2019年9月18日披露的《关

于业绩承诺补偿股份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3）。

（二）现金补偿进展情况

1、补偿情况

刘智敏已于2019年12月31日偿还了200万元，并于2022年6月9日通过第三方代付向公司支付了现

金补偿款、利息、仲裁费、律师费、印花税等合计4,639.74万元，其中偿还本金为3,772.33万元，逾期利

息为738.39万元，刘智敏已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截至2022年8月3日，彭澎代表三方应偿还本金为

37,323.24万元，已补偿本金为35,525.66万元，剩余未偿还本金为1,797.58万元及逾期利息814.05万

元尚未补偿。 补偿及欠款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补偿义

务人

应偿还本金

实际偿还本金

截至2022年8月3

日未偿还本息

仲裁费 小计

律 师

费 、 印

花税等

合计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本金 利息

彭澎 20,645.68

23,

395.97

6,

531.50

5,

098.20

500

1,

797.58

814.05

1,

074.08

3,

685.71

138.18

3,

823.89

彭澍 12,005.06

升华投

资

4,672.50

合计 37,323.24

23,

395.97

6,

531.50

5,

098.20

500

1,

797.58

814.05

1,

074.08

3,

685.71

138.18

3,

823.89

2、债权转让情况

根据公司分别于2019年8月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2019年8月22日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义务人将对

升华科技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公司抵偿现金补偿的议案》，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义务人彭澎对升

华科技累计享有债权203,459,689.02元，彭澎将该部分债权全额转让给富临精工，用予抵偿其本人及

彭澍、升华投资对公司的等额现金补偿，冲抵金额合计为20,345.97万元。 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7日在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义务人将对升华科技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公司抵偿现

金补偿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3）。 故上表补偿进展情况中，实际偿还金额包含补偿义务人以债

权形式偿还金额，即补偿义务人彭澎等以对升华科技累计享有的债权203,459,689.02元，用予抵偿其

本人及彭澍、升华投资对公司的等额现金补偿。

六、剩余业绩补偿安排

（一）尚未完成现金补偿的原因

根据《裁决书》，彭澎代表三方、刘智敏对富临精工现金补偿所余金额为412,955,739元，应以自

2019年7月31日起分8期等额向富临精工支付，最后一期于2021年7月31日前付清。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刘智敏已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 彭澎代表三方应偿还本金为37,323.24万元， 已补偿本金为35,

525.66万元，剩余未偿还本金为1,797.58万元及逾期利息814.05万元尚未补偿。彭澎代表三方到期尚未

完成现金补偿的主要原因是其取得现金对价后按照税法相关规定缴纳了个人所得税，从而导致个人资

金周转出现一定困难，疫情影响也使得补偿义务人筹资存在一定困难，无法按期支付现金补偿。

（二）剩余业绩补偿安排

对于彭澎代表三方的未偿还欠款，鉴于因疫情等不可抗力的因素以及对方在创业期间的财产状况

和偿债能力，经公司通过律师团队与彭澎沟通，彭澎承诺在2021年12月31日前偿还2,000万元，彭澎已

按前述承诺在2021年12月31日偿还了3,146.2万元，超过其承诺2021年年底前偿还2,000万元的金额，

并于2022年5月26日新增偿还了200万元，并向公司出具了《还款计划》，表示将尽力履行业绩补偿义

务。 彭澎于2022年8月1日新增偿还了190万元，2022年8月3日新增偿还了110万元。

（三）公司采取的具体措施和后续安排

1、针对上述尚未偿还的现金补偿款，公司成立了由财务总监担任组长的专项债务催收小组，指定

专人定期和不定期与对方联系，包括以电话、发送函件等方式进行催收。

2、彭澎以其个人部分有效资产进行抵押担保。 公司近期持续与补偿义务人代表彭澎进行沟通，彭

澎正在申请办理已缴个税退税，并通过变卖资产、自主创业等多种方式，持续履行补偿承诺和偿还义

务。 通过近期也与彭澎多次沟通，其提出了还款计划安排，其表示将尽力筹措资金，尽快履行完毕业绩

补偿承诺。

公司将继续向业绩补偿义务人就业绩补偿进行沟通和催收，敦促补偿义务人切实履行业绩补偿承

诺。 业绩补偿义务人也明确表示，将尽力履行业绩补偿承诺。 为维护和保障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公司将

持续进行催收。 如后续有相关进展情况，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绵阳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4日

证券代码：

002192

证券简称：融捷股份 公告编号：

2022-033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2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2022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2022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988,265,622.00 335,165,343.15 194.86%

营业利润 656,657,702.96 20,612,288.22 3,085.76%

利润总额 656,651,566.46 20,678,173.03 3,07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6,227,116.37 12,677,702.49 4,445.2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73,357,166.14 10,996,910.11 5,113.80%

基本每股收益（元） 2.2192 0.0488 4,447.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67% 2.20% 增加59.47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810,004,882.04 1,358,372,695.08 3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223,039,438.85 646,269,138.45 89.25%

股本 259,655,203.00 259,655,203.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4.71 2.49 89.16%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9.88亿元，同比增加194.86%；营业利润6.57亿元，同比增加3,

085.76%；利润总额6.57亿元，同比增加3,075.5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76亿元，同比增加

4,445.20%；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73亿元，同比增加5,113.80%；公

司基本每股收益2.2192元，同比增加4,447.5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61.67%，同比增加59.47个百分

点。前述经营业绩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受宏观政策和市场需求增加的影响，新能源行业景

气度持续提高，锂电池行业上游材料产品价格大幅上涨，锂电材料和锂电设备的需求也大幅增加，对公

司锂矿采选业务、锂盐加工及冶炼业务、锂电设备制造业务的经营业绩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经营

锂盐业务的联营企业成都融捷锂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融捷锂业” ）大幅盈利，公司确认的

投资收益大幅增加。

2、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18.10亿元，比报告期初增加33.2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12.23亿元， 比报告期初增加89.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4.71元， 比报告期初增加

89.16%。 前述资产数据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公司联营企业成都融捷锂业大幅盈利，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确认长期股权投资，导致长期股权投资大幅增加；第二，公司收到的货款增加，导致货币资金

同比增加；第三，公司用于生产的库存原材料及产成品同比增加，导致存货同比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22年7月14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中预计2022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变动区间为盈利53,

000万元至63,0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中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

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4日

证券代码：

600606

股票简称：绿地控股 编号：临

2022-041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公司下属子公司

● 担保金额：9.30213亿元人民币

● 截至目前，公司逾期担保金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

一、 担保情况概述

经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自2022年7月1日起至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止，公司预

计新增不超过1400亿元的担保额度，具体包括：公司预计为下属子公司、下属子公司预计互相之间提

供总额不超过1300亿元的担保额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预计为参股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100亿元的担

保额度。

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近期公司下属子公司之间发生如下担保：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亿元）

担保权人

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常熟绿地琴川置业有限公司

苏州绿地太湖置业有限公司

6.1251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省分公司

上海东方康桥房地产发展有限公

司

广州市泰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177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公司持股

比例

住所

法定

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

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2022年6月末或2022年上半年

度

常熟绿地琴川

置业有限公司

50.98%

常熟市香山北

路88号

陈增荣

111,

8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总资产 200514万元， 总负债

146096万元， 净资产54418万

元，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374

万元。

苏州绿地太湖

置业有限公司

100%

吴江区松陵镇

滨湖新城B2地

块一期(一号楼)

陈增荣

128,

500.00

房产开发销售；自

有房屋租赁；园林

绿化工程；室内外

装修装饰工程等

总资产2563545万元， 总负债

2300667万元，净资产262878万

元，营业收入263193万元，净利

润2059万元。

广州市泰伟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59%

广州市白云区

云城西路882号

603房

王轶夏

156,

180.00

房地产业

总资产 401261万元， 总负债

317485万元， 净资产83776万

元， 营业收入0万元， 净利润

-1265万元。

三、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1、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截至2022年6月末，公司及子公司担保余额为1473.09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的163.73%，其中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余额为1332.96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148.15%。

2、逾期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逾期担保金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2004年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华源集团” ）和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绿地集团” ）互保，在

农业银行贷款5,000万元，绿地集团按期还款，华源集团逾期未还。 后农业银行上海分行委托中国长城

资产管理公司上海办事处（“长城资管” ）接手。 2015年6月，华源集团宣告破产。 长城资管向华源集团

申报了相关债权，同时通过法院向绿地集团主张相关权利。 2017年1月，一审法院判决绿地集团应于华

源集团破产程序终结后十日内偿付长城资管在华源集团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相关债权。 目前，华源

集团破产程序尚在进行中。

特此公告。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5日

股票代码：

002048

股票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

2022-031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非交易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1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并于2022年3月31日召开2022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关于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实施2022年员工持

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 ），本员工持股计划购买标的股票的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已回购的公司A股股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

关公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现将本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及数量

本员工持股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已回购的公司A股股票。

公司于2022年1月24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议案》，于2022年1月25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4)；2022年1月

28日披露了《关于回购股份报告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2022年1月28日披露了《关于首次

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6)；2022年2月16日披露了《关于股份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1)。

截止2022年2月14日，公司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回购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14,998,969.75元(含

交易费用)，股票成交最低价为18.23元/股，最高价为20.20元/股，回购股份数量为11,211,291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377%。

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之日起至员工持股计划受让回购股份日期间，若公司发

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等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该标的股

票的数量及价格将做相应的调整。

本员工持股计划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6个月内，通过非交易过户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获得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总数量不超过10,948,9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1.345%。

本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后，全部有效的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0%，任一持有人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所对应的标的股票数量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 员工持

股计划持有的股票总数不包括员工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获得的股份、通过二级市场自行购

买的股份及通过股权激励获得的股份。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认购及过户情况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账户开立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公司2022年员工持

股计划证券专用账户，证券账户名称为“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 。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认购情况

根据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本员工持股计划筹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0,948,905元，

对应的股份数量不超过10,948,905股，约占《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公告日公司总股本的

1.345%。

本员工持股计划实际筹集资金总额为10,948,905元，为员工合法薪酬、自筹资金以及法律法规允

许的其他方式取得的资金，公司不存在向参加对象提供垫资、担保、借贷等财务资助，亦不存在第三方

为参加对象提供奖励、资助、补贴、兜底等安排的情形。 本员工持股计划实际筹集资金总额未超过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本员工持股计划资金规模。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情况

2022年8月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

书》，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的股份已于2022年8月3日通过非交易过户至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 专户，过户价格为1.00元/股，过户股票数量

为10,948,905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345%。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72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

日起计算。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分别为48个月、60个月，自公司公告完成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

之日起计算，每期解锁的标的股票比例分别为50%、50%，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后

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的认定

本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构成一致行动关

系，具体如下：

（一）公司总经理孙岩先生、财务总监徐勇先生、副总经理井丽华女士、副总经理古玲香女士、董事

会秘书韩铭扬先生作为参加对象持有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以上持有人与本员工持股计划存在关联关

系，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员工持股计划相关提案时回避表决。除此之外，本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之间均无关联关系，均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存在一致行动的相

关安排。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整体放弃因持有标的股票而享有的股东表决权，仅保留分红权、投资收益

权；其中，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晓峰先生仅为预留份额代为持有人，既不享有该部分份额对应的权益，也

承诺将来不会成为该部分预留份额的被授予人。

（四）持有人会议为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最高权力机构，由持有人会议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管理委

员会作为本计划的管理机构，负责对本员工持股计划进行日常管理工作、代表本计划进行权益处置等

具体工作。

前述高级管理人员自愿放弃其在持有人会议的提案权、表决权，并已承诺不担任管理委员会任何

职务。

（五）前述高级管理人员持有人自愿放弃其通过本计划所持标的股票的表决权，但享有相应的分

红权、配股权、转增股份等资产收益权。

综上所述，本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一致行

动关系。

四、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会计处理、预计对经营业绩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完成等待期内的服务或达到规定业绩条件

才可行权的换取职工服务的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应当以对可行

权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权益工具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

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公司以《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载明的过户当日2022年8月3日公司股票的收盘价16.83元/股作为

权益工具授予日的公允价值。 本员工持股计划受让价格为1.00元/股，受让价格与权益工具授予日公允

价值的差价应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经测算，公司应确认总费用预计为17,332.12万元，该

费用由公司在锁定期内按解锁比例分期摊销， 则2022年至2027年员工持股计划费用摊销情况测算如

下：

需摊销的股份支

付费用

2022年

（万元）

2023年

（万元）

2024年

（万元）

2025年

（万元）

2026年

（万元）

2027年

（万元）

17,332.12 1,605.39 3,899.73 3,899.73 3,899.73 3,007.84 1,019.71

注：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经初步预计，一方面，实施本员工持股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对公司相关各期经营业绩有所影响；

但另一方面，实施本员工持股计划将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凝聚力、团队的稳定性，从而提高公司的经营效

率，提升公司的内在价值。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及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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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7月2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8月4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8月4日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5、为了尊重中小投资者权益（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①上市公司的董事、监

事、高管；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提高中小投资者对股东大会重大决议事

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对涉及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进行了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

票。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现场会议于2022

年8月4日14∶30在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深圳广电文创中心公司2301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张育民（兼任总经理并代行董事长职责）主持，公司部分董事、

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会议。 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谢烨蔓和郭昱昕律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6人，代

表股份数为598,864,5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6194%。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份557,785,3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5008%。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41,079,2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185%。

3、中小投资者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71,928,9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2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30,849,6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439%；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41,079,2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185%。

二、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98,864,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情况：同意71,928,93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98,864,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情况：同意71,928,93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98,864,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情况：同意71,928,93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98,864,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情况：同意71,928,93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98,864,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情况：同意71,928,93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98,864,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情况：同意71,928,93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内部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98,864,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情况：同意71,928,93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谢烨蔓和郭昱昕律师现场见证认为：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和《公司章程》、《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五日


